
安徽省智能家居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团体标准管理工作，促进团体标准合理采用新技术，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安徽省智能家居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的团

体标准知识产权管理。

第二章 专利管理制度

第三条 为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保护社会公众和专利权人及相 关权

利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制定本制度。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制修订和实施团体标准过程中对团体标准涉

及专利问题的处置。

第五条 在团体标准制修订的任何阶段，参与标准制修订的组织或者个

人应当尽早向归口单位披露其拥有和知悉的必要专利，同时提供有关

专利信息及相应证明材料，并对所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六条 团体标准在制修订过程中涉及专利的，归口单位应当及时要求

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作出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该声明应当由专利

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在以下三项内容中选择一项：

(一)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免

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团体标准时实施其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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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收

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团体标准时实施其专利;

(三)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不同意按照以上两种方式进行专利实施

许可。

第七条 对于已经向归口单位提交实施许可声明的专利，专利权人或者

专利申请人转让或者转移该专利时，应当事先告知受让人该专利实施

许可声明的内容，并保证受让人同意受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约束。

第八条 对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应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发

布时勾选包含专利。

第三章 版权管理制度

第九条 团体标准版权归属方式，一般归协会所有。必要时，可通过协

议的方式对权属进行明确，包括单独所有、共同所有等。

第十条 版权的处置规则和要求，团体标准的制、修订过程中，涉及起

草单位或起草人、规范性引用或采用标准的版权方以及其他利益相关

方，宜全面考虑各个环节版权的管理工作，在保护团体标准及相关文

件版权的同时，避免侵犯他人版权。

第十一条 协会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标准时，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是否公开文本，并给出标准起草单位或起草人获取标准的

渠道。

第十二条 综合考虑使用不同媒介作为团体标准的载体，包括但不限于

纸质出版物、电子出版物、在线数据等形式。

第十三条 可通过版权许可授权第三方团体标准进行复制、改编、翻译

、汇编、网络传播、销售，促进标准的传播、推广实施。

第四章 商标管理制度

第十四条 商标使用申请与审核，团体成员在使用团体标准商标前，需

要向团体提交使用申请。团体将对申请进行审核，确保申请者符合团

体规定的条件，如生产标准、服务标准等，并具备相应资质和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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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商标使用规则，明确商标使用的具体规则，包括使用范围、

使用方式、使用期限等。团体成员必须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商标，不得

擅自改变商标的样式或含义。

第十六条 商标维护与管理，团体应定期对商标进行维护和管理，包括

商标的续展、变更、转让等手续。同时，团体还需对商标的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确保商标使用的合规性。

第十七条 商标侵权处理，若发生商标侵权行为，团体应及时采取措施

，维护商标的合法权益。这可能包括与侵权方进行协商、提起诉讼等。

第十八条 商标宣传与推广：团体应积极开展商标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提升商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有助于增强团体成员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促进团体的发展。

第十九条 商标印制应严格遵守《商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不得印制

侵犯他人商标权益的商标标识。

第五章 文件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 本制度旨在明确文件的编号规则、归档要求以及存档的时限

要求，以确保文件的规范化管理、有效保存和高效利用。

第二十一条 文件编号规则：

1.文件编号应由“团体标准代码+组织代码+流水号+年份”四部分组成。

2.团体标准代码：采用团体标准标志“T”，用来标识文件为团体标准。

3.组织代码：采用协会英文缩写SATLLA，用于标识文件的归属部门。

4.流水号：采用阿拉伯数字递增的方式标识文件顺序号，其中两位数

字和一位数字采用0**，00*的样式进行标识。

5.年份：采用四位数字表示文件的编制年份。

第二十二条 归档要求

1. 文件归档应按照文件编号规则进行分类，确保每一份文件都有一个

唯一的编号。

2. 归档文件应完整、准确、清晰，无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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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子文件归档应确保文件的格式正确、无病毒， 并存储在指定的

服务器或存储设备中。

第二十三条 存档的时限要求

1.根据文件的性质和重要程度，设定不同的存档时限。重要文件应长

期保存，一般文件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较短的存档时限。

2.2.存档时限到期前，应对文件进行审查，确定是否需要继续保存或

进行销毁处理。

3.对于需要继续保存的文件，应重新设定存档时限，并按照归档要求

进行重新整理。

4.对于确定销毁的文件，应按照相关法规和公司规定进行销毁处理，

确保信息安全。

第六章 申投诉机制

第二十四条 为了维护团体标准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保障团体成员及相

关方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申投诉机制，以规范申投诉处理流程，确

保申投诉得到及时、公正、有效的处理。

第二十五条 本机制适用于团体标准制定、实施、监督过程中出现的申

投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对标准内容的异议、对标准执行情况的投诉

等。

第二十六条 申投诉渠道

1.团体成员及相关方可通过团体官方网站、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进

行申投诉。

2.本会设立专门的申投诉受理部门或指定专人负责申投诉的接收和处

理。

第二十七条 申投诉处理流程

1.接收申投诉：申投诉受理部门或专人应及时接收申投诉，并记录申

投诉人的姓名、联系方式、申投诉内容及时间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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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实申投诉：申投诉受理部门或专人应对申投诉内容进行核实，了

解事实真相，确保申投诉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3.分配处理：根据申投诉的性质和内容，将申投诉分配给相应的部门

或专家进行处理。

4.处理申投诉：相关部门或专家应根据团体标准的规定和实际情况，

对申投诉进行认真处理，并提出处理意见。

5.反馈处理结果：处理部门或专家应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申投诉人

，并说明处理依据和理由。

第二十八条 申投诉处理原则

1.公正原则：申投诉处理应公正无私，不偏袒任何一方，确保处理结

果的公正性。

2.高效原则：申投诉处理应及时高效，避免拖延和推诿，确保申投诉

得到及时响应和处理。

3.保密原则：申投诉处理过程中涉及的信息应予以保密，不得泄露给

无关人员。

第二十九条 申投诉处理结果的执行与监督

1.对于处理结果，申投诉人应予以遵守，如有异议可按照本机制提出

申诉。

2.本会定期对申投诉处理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申投诉处理机制

的有效运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由安徽省智能家居行业协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安徽省智能家居行业协会

202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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